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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亭镇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节后复工复产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村，各办、镇属有关单位：

春节假期后大量生产经营单位将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出

现新风险和新情况。为进一步抓好我县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妥善化解各种安全风险，全力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现就加强

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风险研判

各社区村各办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

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



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企业单位复工复产工作，要将确保安全生产条件作为企业单位复

工复产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工作举措，全力

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工作。各社区村各办要及时组织开展一

次全面的、有针对性的企业单位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研判，认

真排查梳理企业单位复工复产风险点，研究落实风险管控措施，

切实抓好本区域本行业复工复产的分类指导工作，确保我镇企业

单位安全生产。

二、落实管控措施，强化主体责任

各企业单位在复工复产前要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研

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节后复工复产方案。要对节后返回原岗位工作

的员工进行安全知识再教育再培训，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和安

全操作技能。要严格审核特种作业人员资格，确保持证上岗。对

员工的教育培训情况要做好考核和记录，使每位员工，特别是新

进员工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针对员工可能出现的“假期综合症”，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预防

和控制。各企业单位节后复工复产前要全面开展安全检查，根据

自身实际，彻底排查现场隐患。要对生产装置、储存场所、各类

起重机械、动力管线、电气设备等进行全面检查、检修、检测，

确保设备设施正常、安全运行。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

进行整改，确保达到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条件。

三、加强监督检查，强化监管责任



各社区村各办要进一步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监督检

查，主动掌握企业单位复工复产中出现的安全生产风险情况和存

在的困难问题，及时防范化解，确保安全有序。要在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的前提下，督促企业单位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条

件，确保“四个不得复工复产”落实到位，即“企业单位未制定

节后复工复产工作方案的不得复工复产；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未到

位的不得复工复产；重要管理和操作岗位人员未到岗的不得复工

复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落实的不得复工复产”。要组织人员

对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检查企业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否落实到位；复工复产前是否已经制定工作方

案；重要管理和岗位操作人员是否到岗到位；企业生产装置、建

设工地、罐区仓库等涉及的设备设施、电气仪表、安全设施、应

急装备等是否完好；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员

工（包括新入员工）上岗前是否经过培训；突发情况下危险作业

岗位和关键装置的应急处理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复工复产期间企

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是否开展到位。县安委办将视情组织专项督

查组进行督查检查，确保复工复产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

处。

本文自 2022 年 2 月 18 日起施行。

高亭镇人民政府

2022 年 2 月 11 日

高亭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 年 2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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